行政处罚决定书

（拉）文综罚字〔2025〕F-000002号

当事人:西藏多**公司
证照名称及编号：营业执照（9154**********2Y13）

法定代表人：次某某

住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社区
你单位未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批准，举办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一案，经调查：2024年12月10日23时57分至2024年12月11日00时30分，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员索某（2*********2），旦某(2*********3）在向现场负责人旦某某出示执法证件后，对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社区的西藏多**公司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该场所正在营业，执法人员检查该场所《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代码为9154**********2Y13；《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编号为0000****0042。《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与许可证一致。核实相关证照时发现，该场所有尼泊尔籍演员在演出的情况，执法人员要求查看西藏多**公司关于涉外营业性演出的批复，发现该场所涉外营业性演出未取得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的批复，其行为涉嫌在未取得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批准擅自举办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其停止违法经营活动，并依法做出如下处理:1.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拍照取证。2.制作现场检查笔录。3.下发《调查询问通知书》。4.现场负责人旦某某见证了整个检查过程，同意接受调查询问，并签字确认。

2024年12月13日对西藏多**公司未经批准举办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的违法行为，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其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拉）文改字[2024]02241213-01号，责令西藏多**公司在未取得自治区文化和旅游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停止举办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

 2025年1月10日19时50分至2025年1月10日20时45分，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员在向现场负责人旦某某出示执法证件后，执法人员对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社区的西藏多某公司进行复查，复查中发现该场所正在营业，执法人员检查该场所《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代码为9154**********2Y13；《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编号为0000****0042，与营业执照载明事项一致。执法人员通过调取监控发现该场所于2025年1月10日0时23分有5名舞蹈演员进行跳舞表演、2025年1月10日1时04分有2名歌手进行歌唱表演、2025年1月10日1时28分有5名舞蹈演员进行跳舞表演、2025年1月10日1时59分有两名歌手进行唱歌表演，经与西藏多某公司负责人旦某某核实以上演员均为尼泊尔籍演员，该场所共有15名尼泊尔籍演员，其行为涉嫌未经批准举办外国文艺表演团体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其停止违法经营活动，并依法做出如下处理:1.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拍照取证。2.制作现场检查笔录。3.下发《调查询问通知书》。4.现场负责人旦某某见证了整个检查过程，同意接受调查询问，并签字确认。

2025年1月15日，对西藏多**公司法人次某某进行调查询问，当事人对其未经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批准举办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该案中，西藏多**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未经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批准擅自举办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2024年12月13日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队对其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拉）文改字[2024]02241213-01，责令停止演出。2025年1月10日复查中发现其未按照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要求停止其违法行为，继续举办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经调查该公司举办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期间未销售门票；该案中执法人员核实尼泊尔籍演员的雇佣合同，合同中显示2024年7月28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为无薪试用期，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1月30日期间为有薪服务期，因此其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该案当事人未经批准举办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一案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 

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有：1.现场检查照片6张。2.现场检查笔录（拉）文综检（勘）字〔2024〕C-0021210-01号。3.责令改正通知书（拉）文改字[2024]02241213-01 4.现场检查笔录（拉）文综检（勘）字〔2025〕C-0020110-01号5.西藏多**公司法人次某某询问笔录一份。6.当事人西藏多**公司《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复印件1份。7.当事人西藏多**公司法人次某某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8.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关于提供涉外营业性演出场所名单的请示复印件一份。9.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关于提供涉外营业性演出场所名单的请示的《复函》复印件一份。10.西藏多**公司《雇佣合同》一份。

以上证据，执法人员均向当事人出示并进行了核对，当事人予以认可。经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对上述证据从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审核，认为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所取证据合法，确凿，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足以认定当事人未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批准，举办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的违法事实。

西藏多**公司的行为确系违反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举办外国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向演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演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2025年2月17日经召开集体讨论，并参照《西藏自治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实施标准适用规定》，当事人在2年内出现2次同一违法行为，参会人员一致同意给予西藏多**公司捌万元整(80000)罚款。

自2025年2月19日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起，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
综上，决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罚款捌万元整(80000元)。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冲吉路建设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拉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5年 2月26 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